
� � “安珀报警”（AMBER Alert）的大众紧急报警系统，是专门为被
绑架或被拐少年儿童设立的。 该系统由执法机构、广播电视、无线通
讯、网络公司、交通运输机构合作组成。 当绑架儿童案发生后，该系统
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路边电子告示牌等现代讯息传播方
法，告知整个社区绑架案的详细信息，发动民众协助提供破案线索 ，
使民众成为破案的眼睛和耳朵，目的是早日找回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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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
TAKE30陈菁：

被刷屏后，看看行动派怎么做
官方数据缺失
立法升级困难

这场关于支持还是反对的
刷屏之战始于“对拐卖儿童一律
死刑”的量刑标准。

如果你是一名参与者，那表
示你对法律是信任并认可的，希
望通过立法对拐卖的现状进行
干预。 法律的意义在于严肃性、
规范性和审慎性，如果没有足够
的数据与证据作支撑就朝令夕
改，何谈信任与震慑？

关于中国儿童拐卖的权威
完整数据一直处于缺乏的状态，
公安部在搭建全国性的失踪人
口信息系统， 但数据并未公开。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每年 1 万人
左右，但是有第三方机构估计则
有 7 万人之多。 而据中国之声
《央广夜新闻》报道，据不完全统
计， 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有 20
万人左右，而找回的仅约 0.1%。

如果说媒体的数据不准确，
那么公安部是否应当有责任与
义务出面辟谣，以专业的统计数
据说话，公布每年到底有多少儿
童失踪，找回了多少，主要分布
在哪个年龄段，哪些省份情况比
较严重，每年拐卖案件同比或环
比上升或者下降了多少，每年打
击了多少拐卖分子。

如果有这样一份详尽、公开
的数字出台，是否能让站在不同
角度的参与者更理性地看到影
响量刑的关键点，为相关立法的
修改或升级做出更好的背书呢？

行动的可能：
在官方发布充分的数据之

前，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美国的失踪儿童干预系

统 中 ，“安 珀 警 戒 ”（AMBER
Alert)和“亚当警报”(Code Adam)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它们都是

由失踪儿童的父母以及相关非
政府组织推动并影响立法的。

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墨西哥、荷兰、爱尔兰、马来
西亚等国家也相继建立类似的
快速寻找走失儿童的社会机制。
在欧盟甚至建立了儿童失踪超
越国界的应急响应系统。

再来看看同为亚洲的近邻，
2000 年， 印度民间发动 32 万捐
款人建立了儿童失踪的应急响
应系统。 韩国也已把游乐园、超
市等大型公共场所纳入“亚当警
报”(Code Adam)，并为此修改相
关法律， 在 2013 年上半年义务
实行该制度。

罪刑相适应 V.S.矫枉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
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
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
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

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
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
力、 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
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
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

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
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
之一的。

可以看出，针对拐卖妇女、儿
童的犯罪， 刑法的这条规定有一
个递进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按照

“罪刑相适应原则” 去制定的，法
条本身也已经包含了“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那么争议点在哪里呢？ 其实
在于对“相适应” 的不同理解。
“罪刑相适应原则” 主张刑罚的
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
相适应，支持死刑观点的参与者
则认为此罪行大于刑罚。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
三大原则之一，是刑法的基因。如
果明知可能引起轻罪的升级而出
于震慑目的矫枉过正， 还能算良
法吗？此外，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
是慎用死刑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
善治之前提。良法从何而来？如果
不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
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的制度，良
法将没有立法的途径。

死刑是一种量刑的结果，也
就是说，如果按照“有一次拐卖，
就有一次死刑”的逻辑，那表示
有一个孩子已经遭受了这种侵
害或遭遇不测。 那有没有可能把
努力的时间点再推前呢？

很多支持死刑的参与者都
是家长，可以感受到并能理解其
转发背后强烈的情绪，很可能假
设了一次人贩子拐带自己孩子
的可怕过程，想象了许多不敢去
想的可能，然后感到恐惧，感到
愤恨，用一种类似“诅咒”的方式
让买方卖方都以死谢罪。

一位家长群的家长说：“如果
知道有死刑这样的后果， 多少会
有人贩子思考或者有人却步。 ”但
是，判处死刑的罪名不在少数，一
些重罪的发案仍是屡禁不止。 拐

卖妇女、儿童罪也一样，如果有死
刑，但却存在犯案后可以藏匿，逃
脱刑罚的巨大空间存在， 那么死
刑的震慑对于犯案人来说， 并不
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 而可能
是一块掉下来也不一定会砸到他
身上的陨石。更可怕的，是在那些
觉得可以逃脱而不选择却步的人
贩子的另一面， 是那些觉得有了
死刑而彻底放下心头大石的家长
们，与其等待法律事后的调整，不
如诱拐发生之前去预防。

� � 据中国寻子网站“宝贝回
家”统计，从 2007 年成立至 2013
年 5 月，该网站共收到全国寻子
登记 5000 多条，其中 90%是因为
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

在转发微信微博，亮出一个
态度或者宣泄一种情绪之后，有
没有想过，在立法和实践的冲突
解决之前，作为家长，孩子的第
一监护人，除了满足他们马斯洛
理论的吃饱穿暖的需求，甚至是
吃好穿好玩好的需求，在平时花
过多少时间去学习或了解一些
有效的预防拐带的方法，或者根
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设计一些有

针对性的具体的防拐措施呢？
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的安全

防范知识是不是已经太陈旧了
呢？ 你对孩子说教式的安全教育
是不是还是他们的“菜”呢？ 你还
在跟孩子强调“不和陌生人说
话”或“不吃陌生人东西”吗？

你还在告诉孩子“走丢了以
后要原地等待”吗？ 你还在教孩
子“遇到坏人要大声呼救”吗？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是肯定的，那么你自己也可能正
处在安全教育的常见误区之中。

1.不要再强调“陌生人”概念
对于孩子来说，“陌生人”是

一个模糊且无效的概念，小区里
每天见面的门卫叔叔是“陌生
人”吗？ 经常来送快递的快递员
是“陌生人”吗？ 不认识的人，跟
孩子玩了 1 个小时，还算是“陌
生人”吗？ ……

解决方法：帮助孩子建立“安
全人员名单”，帮助孩子确认哪些
是值得信赖的“守护人”，哪些人
应该像客人一样对待， 既不失礼
貌，又不过分亲密。 也就是说，我
们其实无法区分什么样的人是坏
人，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哪些人是
值得信赖的人。 不能把孩子教育
得像刺猬一样对外界处处设防，

这样反而会增加他的受害性。
2.不要再强调“原地等待”
孩子在他认为“原地”的地

点等待，但丢失孩子的家长并不
知道这个“原地”在哪里。 再比
如，6 月 12 日南京小学生与家人
在地铁走失的案件中，如果遇到
移动的交通工具，“原地”的概念
就更经不起推敲了。

解决方法 ： 恐惧来源于未
知， 走失的孩子往往不知所措 ，
伤心哭喊，招来坏人。 如果他们
知道走丢了该怎么办，就不会盲
目 ， 从而降低遇到人贩子的概
率。 家长在平时可以与孩子约定

紧急集合的地点 ，A 点作为第一
选择点 ， 再约定一个备用的 B
点，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或突发灾
难就到集合点。

3. 不要再不分情况地强调
“大声呼救”

如果不观察周围的环境和
犯罪人的情况， 而一直大声呼
救，极有可能造成孩子遭受升级
的侵害，这种无效的呼救是应当
避免的。

解决方法： 根据情况引导孩
子进行试探性呼救、持续性呼救和
终止呼救， 该示弱的时候示弱，先
保护自己，再寻求呼救的机会。

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秘书长张永：

安全教育需求 V.S知识与方法误区

链接>>>
TAKE30，专注研究中国儿童

侵害问题。 呼吁家庭、学校、社会
每月 30 分钟和孩子聊聊有关安
全的话题。 希望推进一种教育方
法： 用环境来养成孩子的防侵害
意识； 用游戏提升孩子防侵害技
能； 用浸入式教学方法学习防侵
害技巧。 最终期待推动儿童防侵
害共同意识的落地以及 “亚当警
报”“安珀警报” 等保护儿童的社
会应急反应机制的建立。

观点二


